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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����言

编写《XUP与中国关税》一书，是基于以下的考虑。
首先，是在税收制度方面的重大变化。

党的十四大确定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

义的市场经济。��世纪��年代开始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有计划
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，在这重要的转轨时期，����年对税收制
度进行了一次重大的改革，依据“统一税法、公平税负、简化税制、

合理分权，理顺分配关系，保障财政收入”为指导思想，致力于建立

一个讲究效率、鼓励竞争、促进稳定、符合国际惯例、适应社会主义

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税收体系。

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的这次税制改革，将会对中央和地方，

国家、企业和个人，以及个人经济活动和社会经济运行产生重要的

影响，对改善投资环境，弥补市场缺陷，促进资源配置，增强国家的

宏观调控能力，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。

其次，是我国加入了 XUP，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趋势中，我国
正在发生和即将要发生全方位的巨大变化。

我国政府于����年�月��日，正式提出恢复中国在关贸总
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，到����年��月��日，世界贸易组织
（XUP）审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，十五年风雨兼
跋涉，十五年坎坷与艰辛，终于化为热烈掌声在多哈上空响起。

中国终于以自信和稳健的步伐跨入 XUP大门，这是�m世纪
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刻，也是中华民族又一个崭新的起

点。中国，将在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和亿万人民的

共同努力下，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，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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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对外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篇章。

风高帆影疾，盛世铸辉煌。中国入世，为中国和世界迎来了双

赢和共赢的局面。

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·穆尔说：“没有中国参加，世贸组织

就不能称为世界性组织。”

中国需要世界，世界也需要中国。

世界，必将因中国而更加精彩。

本教材以中国关税为引导，较为全面地阐述了从关贸总协定

到 XUP的历史演变过程，阐述了中国关税制度发展的基本脉络，
及其我国改革开放后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，为了融入经济全球化及

贸易自由化进程，我国经济全面提升的必然趋势。

本教材以这一趋势为切入点，以中国加入 XUP为契机，面对
高校不同层次的学生，进行我国“入世”和关税知识的普及教育，了

解 XUP规则下中国关税的运行，关税制度对经济延伸的杠杆作
用，并在此基础上着力于对关税的发展与 XUP规则的关系，以及
入世和关税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探

讨。本书由表及里、深入浅出的阐述，有利于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工

作人员和一般劳动者对入世和中国关税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，

并能正确运用 XUP规则和中国关税的基本原则，解释我国与各
国经济交往中出现的纷繁复杂的问题，从而把握机遇，应对入世后

的各种挑战。

作者

����年�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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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篇��绪论

第一章��中国关税概论

第一节��关税制度构成要素

一Ð关税概念
关税是海关依据关税税法对进出口国境或关境的货物和物品

所征收的一种税。

据《中国税务百科全书》解释：“关税，对进出关境的商品课征

的税种，是商品流转课税的一种形式。”

据《辞海》释义：“海关根据国家制订公布的海关税则，对进出

其关境的物品所征收的税。”

这一概念基本概括了关税的特殊内涵：

��关税的课征范围是以关境为界
国境和关境是两个既有联系、又有区别的概念。国境是指主

权国家行使行政权力的领域范围，也就是主权国家的领土范围；关

境又称税境，是指一个国家的海关征收关税的领域，即主权国家的

关税法令实施的领域，按海关合作理事会的界定，即“一个国家的

海关法令完全实施的境域”。

一般情况下国境与关境是一致的。但在设立了关税同盟、自

由港、自由贸易区的情况下，国境与关境就不一致了。例如，数个

国家所结成的关税同盟，实施统一的关税法令和统一的对外税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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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境就大于国境；当一国政府在其境内设立自由港、自由贸易区，

关境就小于其国境。

所以，关税的征税范围是以关境为界，而不是以国境为界。

��关税的征税主体是海关
关税是由海关代表国家征收的一种税，关税的特殊性在于，我

国税收一般是由国家税务机关征收的，而关税却是由海关负责征

收管理。海关是依法管理进出境事务的国家行政机关。

依据我国《海关法》第�条规定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是国家的
进出关境监督管理机关。海关依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监管

进出境的运输工具、货物、行李物品、邮递物品和其他物品，征收关税

和其他税费，查缉走私，并编制海关统计和办理其他海关业务”。

根据各国立法，海关执法和监管范围包括关境、边界、沿海领

域的一定地带、设关港口、内地的航空港和铁路干线上的枢纽车

站。一般规定陆上为��公里；海上为��海里。

��关税法规相对独立自成体系
我国关税法规是以《海关法》为主，包括《进出口关税条例》、

《海关进出口税则》、《海关稽查条例》、《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

则》、《海关审定进出口货物完税价格办法》等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

的法律法规体系。

我国����年�月�日颁布实施的《海关法》，其中第�章《关
税》，明确规定了关税的征税对象、征收机关、征收依据、纳税义务、

纳税期限、完税价格、海关估价、减免措施、保税和暂时进出口免

税、补税和追税、纳税争议复议等程序。因此，《海关法》是关税征

收管理的基本法。

二Ð关税的起源
I一J西方关税的追溯
关税是一个古老的税种，关税的起源，可以追溯到国家起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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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早期的不完整的国家机器，完全可以凭借政治权力征收赋税，

它可以没有海关机构，但却在有条不紊地征税（包括关税）。因此，

当我们站在人类文明的源头，与消失的历史重逢，我们会惊讶地发

现，关税的出现要远远早于海关机构的出现。这一情形在我国的

远古，或在古希腊和古罗马都可以找到踪迹。

究其原因，是早期的“关税”可以界定为“通过税”，而早期的

“关卡”却不能解释为“海关”，因为它是典型的“军事要塞”或“检查

机构”等，只有政治和军事的意义。

关税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税种。据《大英百科全书》解释，关税

是由古代商人进入市场交易时，向当地的领主缴纳一种例行的、常

规的入市税发展来的，有通行费或税的含义。

关税在我国远古称作关市税，早期国家在边境要津设关置卡，

出入关津集市，均纳关市税，故亦可作通过税。

裴世安先生认为，关税是一种以出入关隘的货物或船只为征

收对象的通过税。

英国��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·配第在其代表作《赋
税论》也指出：“关税是对输入或输出君主领土的货物所课征的一

种捐税”，“我认为，关税最初是为了保护进出口的货物免遭海盗劫

掠而送给君主的报酬。”

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一文中，对关税作了如下

的阐述：“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

税，客商交了这种税款就可免遭抢劫。后来各城市也征收了这种

捐税，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，这种捐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

手段。”

下面是西方关税追溯的一些相关材料：

古希腊的早期，“应当征收及管理的收入，开始是由属于国家

或团体的所有财产之租金而成，这项租金，便是土地、矿山以及其

他领地租课，此外，则为使用共同牧场、市场及港口的手续费。从

�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前者征收的，即是牧场费；从后者征收的，即是市场费、关税即港口

费”。�

古希腊经济逐渐发展时，其“开首国家的收入，在原则上是和

私人的收入，没有什么区别，他们是依赖其所处理的财产收益而生

存的，然而随着文化的向上，及交通的发达，于是收入增加了。关

税、港口税以及市场税，都成为重要的税源而开始采用了”。�

大约在公元前�—公元前�世纪，古希腊出现了一批奴隶制
城邦国家，雅典便是这一时期兴起的，此后成为经济文化交流中心

的著名城邦。当时的外国人为了取得在该地的贸易权利和享受当

地政府的保护，就必须向领主进贡礼品。后来，雅典官方以使用港

口索取报酬为名，正式对输出入的货物征收��至��的使用费，
拒纳者不得进港。此时的雅典已经设立了专职的财政官吏，负责

管理国家的收入。起初，财政官员只对来往客商征收市场使用费

和船舶使用港口的手续费，以后发展成为向客商征收市场税和港

口税，这可以说是古代欧洲关税的雏形。

到公元前�世纪中期，雅典已成为地中海沿岸的贸易中心，建
立了海上贸易的霸权。皮里优斯港已经成为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

商港，从这里输出的商品有橄榄油、葡萄酒、大理石、金属制品和陶

器等；输入的商品有粮食、牲畜、皮革、毛毯、亚麻织物和木材等，根

据雅典法典规定，输出或输入阿提卡地区的货物一律从价征收

��的税。这种税已具有国境关税的性质。
古罗马的邃古时代，“罗马自治团体自行设立金库，用其所管

理的财产收益，来满足他们的需要。属于自治团体的财产，是他们

的公共财产以及公共牧场。凡利用公共牧场的市民，便要缴纳租

金，因为这个目的，于是使市民登记在公共牧场以内所饲养的家畜

数目，此外市场及街道，都是自治团体的财产，对于市场，则向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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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的人们（即店铺所有者）征课地金。对于公共场所，则凭罗马

自治团体的所有权而在市门或在市门前以及Ptujb海滨的登陆场
征收关税，以获得收入。”�

古罗马于公元前���年建立共和国的“王政”时代，已对通过
境内各交通要道的货物，征收����的过境税，罗马共和国统一了
整个意大利半岛后，对外贸易日益发展，过境税的征收同其他税收

一样，是由政府财政监察官出包给包税商的。这时国内关税与国

境关税并存。“在西西里方面，开始即在各港口都市设立罗马关税

局（除一两个免税都市以外）———能够在自己的计算之下继续征收

关税。”�这有可能是在罗马帝国将近���年的统治中，最初出现
的海关机构。不久就将全国划分为��个关税区，由正式的海关机
构管理关税。

古罗马的关税较之古希腊的关税更为完善，他们已把关税税

率分为四大类，第一类适用于奴隶、牛、马、驴；第二类适用于农产

品；第三类适用于皮革制品；第四类适用于其他货物。

另外，古罗马的政治结构决定其内部划分为许多关税势力圈，

各关税势力圈都在普遍征收转口税、通行税等内部关税。

古罗马的帝国时代，“关税有输入税、输出税及通过税三种，都

是从价征收，大抵是值百抽二点五，但是对于使用最多的物品，大

抵上用确定之比例的手续费来代替，关税只课之于商品，因此行旅

个人所应需的物品，都是免税的。对于奴隶，以他对于同一主人服

务在一年以上为限，是不必缴纳关税。”�

自罗马帝国解体后，新诞生的法兰克王国，其关税带有明显的

古罗马痕迹，“对于街道及道路税，河流及港口税，渡船及桥梁税，

以及对于使用公共设备之手续费外，还有特别关税。这种特别关

税，一是通行关税———关于运输商品由旧习惯上的税关征收；一是

�
��� ��《各国财政史》，神州国光社出版，����年。



市场关税———关于一切商品的购买使之在市场上缴纳。”�但是关

税收入却归入“官吏、寺院、贵族及地主等等的财库里去了”。�

早期英国，尚处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就有了征收皮革和羊毛

的“关税”。“关税起先是准许贸易的许可手续费，再有一部分是对

于利用公共设备而征的赋税。到十三世纪为止，国王离开议会而

独立，行使征收关税的权利。大宪章则努力将这种征收关税的权

利加以限制，凡不经议会承认，便禁止征收。”�于是，这场关税归

属之争的结果，“旧关税，便作为世袭的国王收入，直接归国王自由

处理。新关税则须经议会承认，才能施行”。于是“关税推行到羊

毛、皮革，普通的吨税及磅税也加在上面”。�

对外国商人征税，要比本国商人高些，关税收入十分可观。据

记载“亨利七世的伦敦政府时代第二十四年，旧关税有����镑、
补助税（关税附加———作者注）有������镑、羊毛关税有������
镑；新关税有�����镑⋯⋯合计已达������镑”。�

显然，关税的早期形态，是与出入关隘及市场的货物、车船的

通行税、使用费、手续费有关。

I二J中国关税的起源
中国关税的出现比欧洲为早。远在����多年前的西周时

期，货物通过边境的“关卡”就要征税，故有“关市之赋”的记载。

关税的起源，如同赋税的起源一样，它有两个基本条件：一是

经济条件，即剩余产品；二是政治条件，即国家的形成（即便是雏形

的国家）。

关税产生的最初和最直接的动因，是疆域的形成和关卡的设

立。疆域是主权国家的施政范围；关卡是国家实施课征关税的权

力机构。

我国早期社会，人们运货出入各诸侯国所设关卡时，是否要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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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关税，根据《国语·周语下》所说：“《夏书》有之曰，关石和钧，王

府则有。”意即征收关税和田赋均衡公平，夏王朝国库有用不完的

财物。由此可见夏代曾经征收过关税，这是一种观点。

另一种观点是，周代以前，商业活动和手工业作坊，主要由官

府经营，在市场上交换物品或货物通过关隘，只是稽查有无违禁

品，过境而不征税，设关在于御敌，纯为政治和军事目的。据《孟

子·梁惠王下》曰：“文王之治歧也，耕者九一，世者仕禄，关市讥而

不征。”对设关征税，孟子颇有异议，认为“古之为关也，将以御暴；

今之为关也，将以为暴”，可见他是不赞成征收关税的。

到周代遂有“关市之赋”，开始对入市商人和通过关卡的货物，

以及伐木、渔猎、煮盐等征税，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、市场活跃的情

况，新辟税源，以满足国家日益增长的需要，实属必然，但还未作为

国家的主要收入。从“关市讥而不征”到“关市之征”，是社会发展

的必然规律，设关御敌与设关征税绝不是一回事。两者不能混淆。

商代是典型的奴隶社会时期，农业生产力极为低下，经济发展

缓慢，没有多少剩余产品用来交换，所以那时所设之“关”，只能是

在边境地带抗御异族侵略的“关”，即“御暴”之关，只能像孟子所说

“讥而不征”，因为不具备设关征税的经济条件。

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。农业上的赋税制度由“助

法”，即力役地租，逐步改行“彻法”，即实物地租，极大调动了农业

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。另外，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发展，西周的生

产工具已夹用铜器和铁器，并向铁器时代过渡。鉴于上述原因，西

周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。社会经济的发展，规

模市场的产生和兴旺，随之有了“关市之征”。这只是在原有的赋

税体系上，新辟了一个“进款最方便”的税种，恰是顺乎自然的事。

可见西周关税的财政性目的是十分明确的。

至于“关市之征”的一般集市课税，除了财政性目的外，尚有维

护市场秩序，维护正当交易的功能。孟子在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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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，易其所无者，有司治之耳。有贱大夫焉，

必求龙（垄）断而登之，以左右望，而网市利，人皆以为贱，故从而征

之。征商，自此贱大夫始矣！”此段所言，即初时，设官仅为管理市

场，并不征税。后来心术不正、投机倒把之徒，贱买贵卖，垄断市

场，获取暴利，人民甚为不满，再加上国家财政需要，才始作“征

商”，有“寓禁于征”之意。

周代关市之征，就其作为通过税来说，主要是对商人携其货物

通过关卡要塞时进行检查，并按规定征税；如有偷逃关税而被查证

的，不仅没收其货物，而且还要对其罚款。如遇灾荒凶年，则免征

关税，对货物只进行常规的稽查。

关市税的税率，一般也不高。《管子》中记载：管仲主张轻税，他

说：“关者，诸侯之隧也，而外财之门也，⋯⋯征于关者，勿征于市，征

于市者，勿征于关，虚车勿索，徒负勿入，以来远人”。这里可以看出，

当时齐国禁止苛索，主张轻税，以有利于商货的流通。故税率，据《管

子》所载，为百分取一。到齐桓公十五年，弛关市之征为五十取一。

综上所述，周代设关已由政治、军事的稽查，逐渐演变为兼有

财政性征收的目的。不仅如此，关市之征，又称关市之赋，是周代

九赋中的一种。根据《周礼·地官》记载，“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

报”，在国家财政支出上还规定了具体的用途，即所谓的“收支对

口，专款专用”呢！

当然这种尚不完备的关税制度，无论对奴隶制国家，还是对封

建国家，只是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而已，关税在国家经济中并

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因为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，往

往是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之时才注意到关税的作用。

三Ð关税制度构成要素
关税制度是国家关税法令和征收管理办法的总称。关税制度

的构成要素包括纳税人、课税对象、税目税率、征税标准、纳税环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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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减免规定等。

I一J纳税人
纳税人，即税法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。按

我国《海关法》和《进出口关税条例》规定，关税的纳税人包括进口

货物的收货人、出口货物的发货人或进出口货物代理人。

I二J课税对象
课税对象，是指国家的征税依据，即征税的目的物，向什么东

西征税。课税对象明确关税的课征范围，是确定关税的主要标志。

按我国《海关法》和《进出口关税条例》规定，关税的课税对象是进

出关境的货物和物品。货物是指贸易性的进出口商品；物品是指

非贸易性的物品，包括入境旅客随身携带的行李和物品、个人邮递

物品、各种运输工具上的服务人员携带进口的自用物品、馈赠物品

以及其他方式进入关境的个人物品。

改革开放后，为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，增强我国商品在

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，我国对绝大部分出口商品不征税，只对极

少数赢利特高，为防止削价恶性竞争，以及国内少数紧俏商品征收

出口税。从这一角度说，进出口关税，主要指贸易性进口关税。

I三J关税税率

��税率设计的原则
在现行关税政策的指导下，税率设计所遵循的主要原则有：

（�）对于国内暂时不能生产的或生产数量不足的动植物良
种、粮食、肥料、药剂、精密仪器仪表、关键机械设备制定低税率或

者免征关税。

（�）对原材料制定的税率，要低于半成品、制成品的税率。
（�）对国内不能生产或者质量不过关的机械设备和仪器仪表
应制定较低的税率；零件、部件的税率要低于整机的税率。

（�）对国内已能生产和非国计民生必需的物品，应制定较高
的税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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